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

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国重汽 股票代码

00095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

（

如有

）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峰 张欣

电话

053185587588 053185587586

传真

053185587003 053185587003

电子信箱

zhangfeng@sinotruk.com zx000951@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2014

年

2013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2

年

营业收入

（

元

）

23,865,956,537.40 21,453,512,362.88 11.24% 19,369,538,133.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431,301,518.90 380,629,612.76 13.31% 46,473,329.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404,267,930.76 326,694,025.84 23.75% -8,881,562.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47,332,552.27 111,543,144.63 -57.57% 1,095,535,241.12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1.03 0.91 13.19% 0.11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1.03 0.91 13.19% 0.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16% 9.75% 0.41% 1.25%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2

年末

总资产

（

元

）

16,695,619,847.24 15,748,595,766.18 6.01% 13,746,461,616.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4,405,234,085.95 4,087,177,452.05 7.78% 3,719,130,604.29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6,18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日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35,386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重汽

（

香港

）

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63.78% 267,492,579

中国工商银行

－

中银持

续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0% 4,600,56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

光大保德信量化

核心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4% 988,001

钟海光 境内自然人

0.17% 708,45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二组

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0.16% 675,000

陈定一 境内自然人

0.14% 600,000

杭州胜佳商务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14% 600,000

江门市汇融贸易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14% 600,00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

司

－

民森

H

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14% 596,051

邵正芬 境内自然人

0.13% 540,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重汽

（

香港

）

有限公司不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自然人股东邵正芬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担保证券帐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540,800

股

。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年国民经济在新常态下总体保持平稳运行，但是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下行压力较大。 全年国

内GDP同比增长7.4%，较上年增速回落0.3个百分点，创24年来新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15.7%，较上年

回落3.9个百分点。煤炭、钢铁等行业继续呈现整体亏损，工程建设持续减少，经济发展面临不少困难和挑

战。

从重卡行业来看，2014年行业销量呈现前高后低趋势，上半年销量占比达到58%，下半年销量占比

仅为42%。 按照汽车工业协会统计的数据，全年全国重卡行业实现销售74.4万辆，同比下降3.89%。 主要

重卡企业累计销量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个别企业降幅甚至超过10%，效益压力巨大。

面对2014年严峻的市场形势，公司坚持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品结构，大力开展“品牌、质量、效益

年” 活动，实现了逆势增长，保持了持续健康发展。 2014年公司全年累计销售整车 90,735辆，同比增长

7.97%； 实现销售收入238.66亿元， 同比增长11.24%；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4.31亿元， 同比增长

13.31%。 尤其是公司T系列产品成功导入市场，并在业内引起强烈反响。

1、坚持转方式、调结构，产业产品结构调整成效显著。

公司认为，面对新常态，主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落实转型升级是企业发展的唯一出路。 2014年，公

司在产品结构上实现了多方转变。

一是在保持重型车优势的前提下，将五平台产品正式导入市场。

二是由以自卸车为主向工程用车、公路用车、城市专用车并重转变。 工程类自卸车继续保持行业首

位，牵引车销量同比大幅增长，水泥搅拌车独占鳌头，城市专用车正在成为新亮点。

三是由过去的斯太尔产品平台向曼技术产品平台整体提升转变。 T系列产品上市至今，单车最长运

营里程已超过70万公里，业内专家和终端用户对中国重汽曼技术新产品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产

品初放异彩。

2、加强营销模式创新，市场开拓取得新成果。

2014年公司更加注重发挥总部作用，有计划性的开展了营销、服务网络优化。 有针对性地进行营销

谋划、策划工作。 特别是围绕牵引车、城市专用车的方案营销、金融营销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活动。

积极探索区域化战略和品系化经营相结合的运营模式，实现了营销资源的优化配置。 围绕新市场、新产

品和客户的新需求，为客户提供培训、金融支持、盈利方案等全生命周期的增值服务，使中国重汽营销模

式实现了不断创新发展。

3、坚持实施精益化管理，质量效益提升成果显现。

一是坚持把质量作为第一要务，通过落实T14目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产品质量水平得到了进一

步提升，质量提高有了明显的市场反应。 通过认真学习消化欧洲跨国公司质量管控技术，结合企业实际，

创新质量管理模式，经调查，2014年中国重汽产品用户满意度较上年有了大幅提高。尤其可喜的是，全员

质量意识明显提升，向质量要市场、向质量要效益的理念正在深入人心。

二是坚持把效益作为中心任务，深入挖潜，降本增效，企业盈利能力得到提高。 通过人力资源优化配

置、压缩两项资金占用、提高产能利用率、大力开展集中采购工作等具体措施的实施，使得公司整体效益

水平进一步提高，对于推动企业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4、强化责任体系建设，人员整体素质进一步提升。

一是通过在生产单位试点推行责任工程师、责任技师机制，压缩管理层级，进一步优化了员工职业

发展和收入通道。

二是持续推行干部管理制度改革，注重加强对中层管理人员的考核力度，增强了公司发展活力。

三是严格贯彻《员工学习培训管理办法》，围绕不同层级、不同岗位的员工组织了各具特色的培训

活动。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951

股票简称：中国重汽 编号：

2015

—

05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5年3月12日以书面送达和传

真方式发出，2015年3月25日下午13：30在公司本部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7人。 公司董事宋进金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会议，已书面委托并授

权董事宋其东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予以表决；独立董事于长春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会议，已书面委

托并授权独立董事潘爱玲女士代为出席会议并予以表决。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于有德先生主持，公司董事

会秘书张峰作了会议记录。

会议的召开及出席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后，逐项表决审议以下议案：

1、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项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2、2014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201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项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4、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全文详见指定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 本公司2014年度实现净利润为574,167,

487.71元，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431,301,518.90元。 2014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

545,634,956.13�元。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考虑到股东利益及公司长远发展需求，公司董事会

向股东大会提交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1、由于母公司累计提取的法定盈余公积金已超过注册资本的50%，公司2014年度不再提取法定盈

余公积金及任意公积金。

2、按2014年末总股本419,425,500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3.0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

利为125,827,650.00元。 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项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6、公司2015年度银行融资授信计划的议案；

根据公司的生产经营和发展的需要,结合各相关机构对我公司的授信，公司2015年度融资授信计划

为：向中国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民生银行、招

商银行、兴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浦发银行、华夏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平安银行、汇丰银行（中

国）、光大银行、北京银行、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重汽财务有限公司等金融机构申请信用

（授信）业务，总额度不超过陆拾伍亿元人民币。 主要包括：流动资金贷款、按揭业务、融资租赁、各类保

函等相关业务。其中按揭业务及融资租赁业务总额度不超过贰拾亿元人民币（可能会有少数银行将按揭

业务在公司的贷款卡上体现为担保）；在融资租赁业务中，本公司对融资租赁产品将承担有条件的见物

回购和见单回购义务。

上述融资授信适用期限为2015年度至下一次股东大会重新核定融资授信计划之前。 同时授权公司

董事长根据资金需求情况和相关金融机构授信额度制定具体的融资计划并代表董事会在授信额度总规

模范围内签署向有关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相关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项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7、关于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根据公司与关联方已经签订的相关协议， 预计2015年度公司与相关关联方销售货物及提供劳务等

关联交易发生额约为 707,426.00万元人民币， 采购货物及接受劳务等关联交易发生额约为

1,195,420.00万元人民币。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编号：2015-08） 详见刊登于

2015年3月27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属关联事项，公司关联董事于有德先生、宋其东先生、宋进金先生、邹忠厚先生对此议案进行

了回避表决；表决结果：同意5票，回避表决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项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8、关于中国重汽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重汽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 全文详见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属关联事项，公司关联董事于有德先生、宋其东先生、宋进金先生、邹忠厚先生对此议案进行

了回避表决；表决结果：同意5票，回避表决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听取《独立董事2014年度述职报告》

与会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向本次会议做的《独立董事2014年度述职报

告》，该项议程需提交股东大会。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4年度述职报告》 全文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10、关于续聘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普华永道” ）现为我公司2014年度的财

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公司拟续聘普华永道为我公司2015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为一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项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11、关于召开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运营需要，定于2015年4月23日（星期四）下午14：00在公司本部第一会议室召开2014年

年度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将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股东大会会议通知详见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公司（http://www.

cninfo.com.cn/） “关于召开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的公告文件（编号：2015－06）。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4、5、7、10项均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

独立意见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951

股票简称：中国重汽 编号：

2014-06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公司定于2015年4月23日（星期四）在公司本部会议室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 会议具体事项如

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召集人：董事会

2、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召开。

3、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15年4月23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4月22日———2015年4月23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4月23日9:30－11:30、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4月22日下午15:

00———2015�年4月23日下午15:00�中的任意时间。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出席对象：

1）截止2015年4月17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或其委托的代理人；

2）公司董事、监事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3）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6、会议地点：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党家庄镇南首公司本部第一会议室

7、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或其他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

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如下：

1、审议《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和摘要》；

4、审议《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5、审议《公司2015年度银行融资授信计划的议案》；

6、审议《关于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7、听取《独立董事2014年度述职报告》；

8、审议《关于续聘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刊登于2015年3月27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编号：2015-05。

三、会议登记办法

1、登记方式：直接登记或信函、传真登记；本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传真：0531-85587003（自

动）

2、登记时间：2015年4月21日9：00—17：00（信函以收到的邮戳为准）。

3、登记地点：山东省济南市党家庄镇南首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250116

4、登记办法

1）法人股股东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

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2）个人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委托代理人还应持有授权委托书）、股权登记证明办理

登记手续；受委托出席的股东代理人还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

方式登记。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投票，具体事项如

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4月23日上午9:30-11:30,下午13:

00-15:00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买入股票操作。

2、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申报一笔买入委托即对议案进行投票，该证券相

关信息如下:

投票代码:� 360951

证券简称:�重汽投票

3、股东投票的具体流程：

（1）输入买入指令;

（2）输入投票代码;

（3）在委托价格项下填写股东大会议案序号,如申报价格1.00元代表对议案1进行表决。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具体情况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

价格

总议案 所有议案

100.00

元

1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00

元

2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0

元

3

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和摘要

3.00

元

4

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4.00

元

5

公司

2015

年度银行融资授信计划的议案

5.00

元

6

关于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6.00

元

7

关于续聘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7.00

元

（4） 在“委托股数”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按非累积投票制议案申报股数，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

为:

表决意见 申报股数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5）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4、投票注意事项

（1）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投票不能撤单;

（2）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1、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A、申请服务密码登陆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 专区;填写“姓名” 、“身份

证号” 、“证券帐户” 等资料,设置6-8位的服务密码;如成功申请,系统会返回一个4位数字的激活校验

码。 如激活指令是上午11:30之前发出的,则服务密码当日下午13:00即可使用;如激活指令是上午11:

30之后发出的,则次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参加其他公司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

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B、申请数字证书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具体操作参见深交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证书服务”栏目。

2、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陆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投票

1)�登陆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在“上市公司网上股东大会列表” 选择“中国重汽集团济

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投票” 。

2)�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录” ,输入您的“证券帐户号” 和“服务密码” ;已

申领数字证书的股东可选择CA�证书登陆;

3)�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3、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4月22日15:00—2015年

4月23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投票注意事项

1、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2、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3、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4、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18:00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点击“投票查询” 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

营业部查询。

五、其他事项

1、联系人：张欣

联系方式：0531-85587586

传真电话：0531-85587003（自动）

2、会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附件：授权委托书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 （先生/女士）代表单位（个人）出席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

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并授权其全权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被委托人姓名：（签名或盖章）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被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权限：

受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0951

股票简称：中国重汽 编号：

2015-07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3月12日以书面送达

和传真方式发出，于2015年3月25日下午15:30采用现场表决方式在公司本部第二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6人，实到5人。监事宋成展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本次会议，已书面委托栗楹

川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孔迎春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及出席人数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本次监事会会议逐项审议以下议案：

1、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监事会主席孔迎春先生在本次会议上做了工作报告，对2014年度工作进行总结。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项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2、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监事

会认为公司董事、独立董事、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在报告期内严格依法履行职责,在执行公司职务

时无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同时，对公司2014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以及普华

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2014年度审计报告》进行了审核，

认为上述报告真实反映了公司2014年度的生产经营状况，并保证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没有异议。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项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3、关于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意见

监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进行了审核， 认为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及其他相关文件的要求；全面、真实、准确，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

况。 对内部控制的总体评价是客观、准确的。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 本公司2014年度实现净利润为574,167,

487.71元，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431,301,518.90元。 2014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

545,634,956.13�元。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考虑到股东利益及公司长远发展需求，公司董事会

向股东大会提交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1、由于母公司累计提取的法定盈余公积金已超过注册资本的50%，公司2014年度不再提取法定盈

余公积金及任意公积金。

2、按2014年末总股本419,425,500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3.0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

利为125,827,650.00元。 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项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一、对公司2014年度对外担保和与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国资委[证监发[2003]� 56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的若干问题的通知》的规定，作为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的独立董

事，经过对相关情况的了解，本着客观、公平、公正的原则，现对公司累计和2014年度对外担保及与关联

方资金往来情况做如下专项说明:

截止2014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没有发现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和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对公司 2014年度内部控制报告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财政部等五部委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配套指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内部控制指引》等规章制度的要求，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对2014年公司内部控制设计

与运行的有效性进行了评价。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经审慎核查：

1、报告期内，公司的法人治理、生产经营、信息披露和重大事项等活动严格按照公司各项内控制度

的规定进行，并且活动各个环节可能存在的内外部风险均得到了合理控制，公司各项活动的预定目标基

本实现。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各项制度规定规范运作，不存在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

制指引》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情形。

2、公司对内部控制的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目前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内控制度执行和监

督管理的实际情况。因此，公司的内部控制是有效的。公司应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制度，规范内部控制制

度执行，强化内部控制监督检查，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

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符合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三、对公司 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 本公司2014年度实现净利润为574,167,

487.71元，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431,301,518.90元。 2014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

545,634,956.13�元。按照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考虑到股东利益及公司长远发展需求，公司董事会

向股东大会提交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按2014年末总股本419,425,500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3.0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

利为125,827,650.00元。 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认

为该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有利于公司的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对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

监发[2003]� 56号)和《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的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经

过对相关情况的了解，本着客观、公平、公正的原则，现对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做如下专项说明:

公司与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他关联方之间存在货物互供、综合服务、辅助生产服务、房

屋租赁、技术服务、商标、专利及非专利技术许可使用、职工医疗服务等方面的关联交易。 为规范该等关

联交易，保证交易各方利益，公司与关联方以协议方式对交易事项及各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与关联方签订的关联交易合同，均按照等价有偿、公允市价的原则，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关于公司聘任 201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

事，就公司聘任201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业从业资格，具备为上市公司提

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2015年度财务审计以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要求，并能够独立对

公司财务状况进行审计。公司聘任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度财务审

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因此，同意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

度的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独立董事：于长春、刘荣捷、潘爱玲

二○一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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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预计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在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基础上，结合2015年经营目标，预计了2015年的日常关联交易情

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5

年关联交易预测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2015

年预计关联交易总金

额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

比例

2014

年实际发生额

销售货物

进出口公司

547903 19.63% 476437

济南商用车

43971 1.58% 38236

柳州运力

24931 0.89% 21679

济南投资

18259 0.65% 15877

济宁商用车

10340 0.37% 8991

济南动力

3907 0.14% 3397

湖北华威

3037 0.11% 2641

济南专用车

2957 0.11% 2571

青岛重工

2192 0.08% 1906

济南橡塑件

1742 0.06% 1515

济南建设

407 0.01% 354

山东希尔博

336 0.01% 292

杭发营销

217 0.01% 189

复强动力

202 0.01% 176

福建海西

159 0.01% 138

合 计

660,560.00 23.67% 574,399.00

提供劳务

济南动力

20228 36.07% 16857

杭发公司

9443 16.84% 7869

济南橡塑件

5356 9.55% 4463

复强动力

5122 9.13% 4268

济南商用车

4422 7.88% 3685

济宁商用车

1696 3.02% 1413

济南投资

599 1.07% 499

合 计

46,866.00 83.56% 39,054.00

采购货物

济南动力

592278 27.48% 515024

济南商用车

179828 8.34% 156372

济南橡塑件

105494 4.89% 91734

济宁商用车

98564 4.57% 85708

复强动力

52974 2.46% 46064

大同齿轮

51712 2.40% 44967

济南投资

25056 1.16% 21788

泰安五岳

13187 0.61% 11467

青岛重工

12896 0.60% 11214

湖北华威

11446 0.53% 9953

济南专用车

5497 0.26% 4780

柳州运力

3305 0.15% 2874

绵阳专用车

2729 0.13% 2373

重庆燃油喷射

2134 0.10% 1856

杭发公司

1117 0.05% 971

包头新宏昌

1093 0.05% 950

济南建设

649 0.03% 564

合 计

1,159,959.00 53.81% 1,008,659.00

接受劳务

济南动力

17964 25.76% 14137

中国重汽集团

5245 7.52% 4371

济南物业

3661 5.25% 3051

济南港豪

3991 5.72% 2909

济南商用车

1492 2.14% 1243

济宁商用车

904 1.30% 753

济南建设

859 1.23% 299

设计研究院

677 0.97% 564

杭发公司

668 0.96% 557

合 计

35,461.00 50.84% 27,884.0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纯济，注册资本：96758万元，公司实际控制人。

经营范围：组织本集团成员开发研制、生产销售各种载重汽车、特种汽车、军用汽车、客车、专用车、

改装车、发动机及机组、汽车零配件、专用底盘、集团成员生产所需的物资供应及销售；机械加工；公路运

输；科技开发、咨询及售后服务；许可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限本集团的进出口公司）

1、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商用车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子公司，注册资本187128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山东省章丘市圣井潘王路西，法定代表人

严文俊，经营范围汽车及零部件、总成、工程机械、农用车、摩托车配件、橡胶制品开发、研制、生产、销售；

机械加工、铸造；汽车改装；机械设备维修、租赁；批发、零售：五金、交电；汽车售后技术服务；进出口业

务；在章丘市中国重汽工业园内从事污水处理经营和压缩空气的供应。

2、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动力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子公司，注册资本671308万元，注册地址章丘市圣井唐王山路北潘王路西，法定代表人马

纯济，主营发动机及零部件的开发、生产、销售，汽车及零部件的研发、中试，对外进行计量培训、评审，提

供动力能源（风、水、电、汽，只限于提供，不含自制），自有土地、房屋设备租赁，物流仓储服务（不含危险

化学品）。

3、中国重汽集团杭州发动机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子公司，注册资金193088.38万元，注册地址萧山区红垦农场红六路南，法定代表人邢忠，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多缸柴油机、汽车用、低速货车（含三轮车）用、非车用，发电机组、发动机配件及

上述产品的技术服务；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涉及许可证的凭证经营）；自由房屋租赁、设备租赁。

4、中国重汽集团重庆燃油喷射系统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33848.58万元，注册地址沙坪坝区先锋街瓦窑沟78号，法定代表

人侯建明，主营业务油泵油嘴系列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以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5、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复强动力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子公司，注册资本8114.9万美元，注册地址山东省章丘市圣井唐王山路北潘王路西，法定

代表人胡伯康，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经营范围生产再制造发动机产品及汽车

零部件、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润滑油的批发。

6、中国重汽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55500万元，注册地址济南市高新区经十东路济南出口加工区海

关卡口办公楼305、307房间，法定代表人刘伟，经营范围：批准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代理进出口业务，对

外承包工程，提供自产产品售后服务、信息咨询服务；汽车及配件、电子机构设备、日用百货、五金交电、

计算机及配件、装饰材料、计算机软件、建筑材料的批发。

7、济南港豪发展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子公司，注册资本150370万港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地址济南市

高新开发区新宇路751号B-103室，法定代表人蔡东，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的研发、制造；销售本公司生

产的产品；进出口贸易（电子、机械设备，机械器具、电气设备及其零件；汽车及配件；贱金属及其制品；矿

产品；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工业用）；塑料及其制品；橡胶及其制品；木浆及其它纤维状纤维素；

纸及纸板的废碎品；纸、纸板及其制品；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等）；自有房屋租赁（以上涉及配额许可证

管理、专项管理的商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涉及许可证管理的凭许可证经营）。

8、中国重汽集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1050万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注册地址

济南市历城区华龙路1110号1号楼，法定代表人方健，经营范围汽车制造、机械制造、建筑工程的设计及

技术咨询服务；建筑安装工程、工矿工程建筑施工及项目管理；公用与民用建筑工程、机电设备制造与安

装工程的监理；基本建设项目标底的编制和工程结算审价、评估等。

9、中国重汽集团柳州运力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10300万元，注册地址柳州市柳江县新兴工业园乐业路12号，法定

代表人刘培民，经营范围:专用汽车、汽车零部件制造及销售；商用车销售、进出口业务、二类机动车维

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10、中国重汽集团湖北华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子公司，注册资本6277万元人民币，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地址随

州市曾都新型工业基地9号，法定代表人刘培民，经营范围专用汽车、商用车（不含小轿车）、汽车零部件

的制造、销售（涉及行政许可的经营项目需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11、中国重汽集团绵阳专用车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子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注册地址绵阳高新区防震减灾产业园，法定代表人颜家智，经

营范围：专用汽车、汽车零部件制造、销售，商用车销售。

12、中国重汽集团济宁商用车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子公司，注册资本3亿元，注册地址济宁市诗仙路369号，法定代表人刘泽元，经营范围车用

燃气气瓶的安装（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载重汽车、专用汽车、重型专用汽车底盘、客车底盘、汽车配

件的制造和销售；机械加工和销售及以上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

13、中国重汽集团成都王牌商用车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子公司，注册资本80000万元，注册地址成都市青白江区弥牟镇长城路8号，法定代表人童

金根，经营范围：商用汽车整车及底盘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检测及服务；汽车零部件及通用机械产品的

生产及销售；运输型拖拉机及农机推广；汽车租赁、工程承包、房地产开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14、中国重汽集团济南豪沃客车有限公司

控制股东子公司，注册资本18000万元，注册地址山东省章丘市潘王路19777号，法定代表人于有

德，经营范围：客车底盘及零部件生产、加工；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汽车工业技术服务；汽车（不含九

座以下乘用车）及零部件的批发。

15、中国重汽集团福建海西汽车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子公司，注册资本20000万元，注册地址福建省永安市埔岭99号，法定代表人徐向阳，经营

范围：汽车生产、销售；汽车零配件、专用底盘生产、销售；机械加工；科技开发、咨询及售后服务。 经营本

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部件、原辅材料和技术的进口业务。

16、中国重汽集团济南橡塑件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子公司，注册资本24000万元，注册地址济南市长清区重汽黄河路688号（重汽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李建亭，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不含特种设备）、橡胶制品的研发、制造、销售、技

术咨询；机床设备维修；工程机械租赁。

17、中国重汽集团济南投资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子公司，注册资本10000万元，注册地址济南市市中区英雄山路165号，法定代表人张亮

界，经营范围：投资汽车工业、房地产业。

18、中国重汽集团青岛重工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子公司，注册资本23954万元，注册地址青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锦荣路369号，法定代

表人刘培民，经营范围主：重型专用汽车及底盘制造、专用汽车方面的研究开发及咨询服务；各类工程机

械产品的研发、制造、产品销售及售后服务；改装汽车、汽车配件制造；进出口业务；危险化学品包装物、

容器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及服务。

19、中国重汽集团泰安五岳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子公司，注册资本23956.46万元，注册地址山东省泰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天门大

街266号，法定代表人于有德，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重型汽车专用底盘、汽车总成、汽车零部件及专用汽车

改装；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构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

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20、中国重汽集团大同齿轮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25520.79万元，注册地址山西省大同市云州街99号，法定代表

人武正河，经营范围：设计制造汽车变速箱、拖拉机前驱动桥、工程机械齿轮、各种螺伞齿轮等部件、煤矿

支护设备及综采配件、铸锻件、设备维修及配件；销售汽车（不含小轿车）；经营本公司各种产品部件及

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公司生产科研所需要材料及设备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开展本企业三来

一补业；自有房屋租赁；变速器产品试验。

21、中国重汽集团济南专用车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子公司，注册资本10000万元，注册地址章丘市潘王路17668号，法定代表人陈彦博，经

营范围：制造、销售：专用汽车（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告为准）；车载罐体；城建园林机械修理；进

出口业务。

22、中国重汽集团济南物业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子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注册地址天桥区无影山中路53号，法定代表人段守泉，经营

范围餐饮、住宿；物业管理；房屋维修，建筑安装，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环境绿化；房屋出租及中介；房地产

营销、代理；保洁服务；家庭服务；生产、销售：汽车配件，润滑油，水处理设备：包装箱的生产（不含印

刷）、销售；销售：办公用品，工艺品。

23、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建设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子公司，注册资本4000万元整，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地址山东省章丘绣

江路北首路西绣惠镇康陈村地段，法定代表人李永清，经营范围普通货运（以上项目在审批机关批准的

经营期限内经营）；钢化玻璃、中空玻璃的加工及销售（不含玻璃制造）；钢结构加工及安装、建筑工程施

工、装修装饰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塑钢、铝合金门窗加工及安装、环保工程、土石方工程、基础工程、

管道维修（以上经营项目取得资质证后经营）；汽车零部件的生产加工；批发、零售：建筑材料、普通机

械、汽车零部件、彩板五金、交电、日用杂品、耐火材料（只限分公司经营）；房屋粉刷、清洗维修、房屋出

租、建筑工程技术、工程造价咨询、工程项目管理；网架设计、制作、安装（凭资质）；输送设备、涂装成套

设备的设计、加工、制造、安装、调试；物业管理服务（凭资质）；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

24、中国重汽集团希尔博（山东）装备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子公司，注册资金21851.6万人民币，注册地址山东省泰安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一天门大

街567号，法定代表人刘培民，经营范围：研发、设计、制造、装配、安装、销售、进出口随车起重机、随车起

重运输车、拉臂钩、升降尾板、汽车起重机及其零部件，并提供上述产品的售后服务。

25、中国重汽集团包头新宏昌专用车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联营公司，注册资金5000万元，注册地址包头市，

法定代表人蒋晓冬，经营范围：专用车（小桥车除外）生产与销售；专用车零部件生产与销售；出口

本企业的经营产品、进口本企业所需原辅材料。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货物和劳务互供协议的定价原则：如有国家定价，则应执行该国家定价；如没有国家定价，则应考虑

适用市场价或成本加成价，由双方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适用。

综合服务协议的定价原则：如果国家定价不适用或不再适用于某种服务，则应适用市场价；如果适

用市场价存在困难或者双方认为难以确定一个公允的市场价，则应适用成本加成价；如果在将来任何时

候，某一国家定价生效并可适用于某种服务，则该服务应适用该国家定价。

辅助生产服务协议的定价原则：如果对某项服务存在国家定价，则应适用该国家定价；在没有国家

定价的情况下，应首先考虑适用市场价；如果适用市场价存在困难或者双方认为难以确定一个公允的市

场价，则应适用成本加成价。

技术服务的定价原则： 中国重汽集团将为本公司提供日常性技术咨询及服务, 技术服务费为每年

200万元（包括对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重汽集团济南桥箱有限公司技术咨询及服务费用）；如果中国重

汽集团为本公司提供技术开发， 其技术开发费的定价原则为提供该等技术服务的实际支出的成本加上

10％的利润。

仓储服务的定价原则：如果对某项服务存在国家定价，则应适用该国家定价；在没有国家定价的情

况下，应首先考虑适用市场价；如果适用市场价存在困难或者双方认为难以确定一个公允的市场价，则

应适用成本加成价。

房屋租赁的定价原则：租赁价格参照同地区土地及房屋租赁价格确定。

医疗服务协议定价原则：如果对某项服务存在国家定价，则应适用该国家定价；在没有国家定价的

情况下，应首先考虑适用市场价；如果适用市场价存在困难或者双方认为难以确定一个公允的市场价，

则应适用成本加成价。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经营生产的需要， 公司与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他关联方之间存在零

部件采购、产品销售、综合服务、辅助生产服务、仓储服务、房屋租赁、技术服务、商标、专利及非专利技术

许可使用、职工医疗服务等方面的关联交易。

为规范该等关联交易，保证交易各方利益，公司与关联方以协议方式对交易事项及各方的权利义务

进行了约定。 公司与相关关联方已签订的协议有：《综合服务协议》、《辅助生产服务协议》、《专利权和

专有技术许可使用协议》、《商标使用许可协议》、《货物和劳务互供协议》、《房屋租赁协议》、《技术服

务协议》、《职工医疗服务协议》。 以上相关协议刊登在2006年4月13日、2006年8月14日的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www.cninfo.com.cn）上。

后经2008年度股东大会和201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续签公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

案》，对上述协议均予以续签。相关决议公告分别刊登于2009年5月15日和2011年4月23日的《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公司于2013年1月及2013年9月分别与中国重汽集团济宁商用车有限公司和中国重汽集团济南特

种车有限公司签订了《产品销售协议》，相关决议公告分别刊登于2013年1月16日和2013年9月24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因《综合服务协议》、《辅助生产服务协议》、《货物和劳务互供协议》、《技术服务协议》、《商标使

用许可协议》和《职工医疗服务协议》于2014年5月15日到期。 双方根据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在平等

互利、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决定续签上述六项协议，并结合《产品销售协议》有关内容对上述六项协议有

关内容进行修订。 经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相关公告刊登在2014年3月28日的《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www.cninfo.com.cn）上。

为进一步细化金融服务事宜，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保护双方的合法权益，双方在平等互利、协

商一致的基础上，根据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公司与中国重汽财务有限公司于2014年3月26日在已签

订的《综合服务协议》的基础之上，特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经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相关公告

刊登在2014年3月28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www.cninfo.com.cn）上。

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2014年10月20日分别与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建设有限公司签署《仓储服

务合作协议》，与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动力有限公司签署《房屋承租协议》，由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建设有限

公司提供其东场区用于旧产品件的仓储服务、 租赁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动力有限公司相关厂房用于零配

件的日常销售管理及仓储。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公告刊登在2014年10月

23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www.cninfo.com.cn）上。

五、审议程序

公司200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与关联方签订的《综合服务协议》、《辅助生产服务协

议》、《专利权和专有技术许可使用协议》、《商标使用许可协议》、《货物和劳务互供协议》、《技术服务

协议》和《职工医疗服务协议》。 后经2011年4月22日召开的公司2010年年度股东大会和2014年5月6日

召开的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均续签了《商标使用许可协议》、《技术服务协议》、《综合

服务协议》、《职工医疗服务协议》、《货物和劳务互供协议》和《辅助生产服务协议》。

2015年3月25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该议案属关联事项，公司关联董事于有德先生、宋其东先生、宋进金先生、邹忠厚先生对此

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表决结果：同意5票，回避表决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时，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

表了独立意见。 该项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相关协议内容详见2006年4月13日、2006年8月14日的《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

讯（www.cninfo.com.cn）网站。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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